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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18

	保监发〔2003〕6号

各保险公司：
　　为适应新的监管需要，防范风险，我会重新修订了《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OO三年一月十七日             
　　　 

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管理，防范风险，保障被保险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依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发起设立的或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均简称“基金”）。
　　第三条    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遵守证券业务相关法规以及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
　　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应当遵循安全、增值的原则，谨慎投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
　　第四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资格条件
　　 

　　第五条　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满足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最低偿付能力要求；具有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及财务管理制度；专门的投资管理人员；应当设有专门的资金运用管理部门、稽核部门、投资决策部门；应当具备必要的信息管理和风险分析系统。
　　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百分之百的保险公司，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善自身的偿付能力状况，并向中国保监会上报提高偿付能力的整改方案和投资决策、运作方案。
　　第六条　投资基金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品行良好、正直诚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与金融、证券业务有关的严重行政处罚；
　　（三）高级管理人员须具备必要的金融、证券、法律等有关知识，熟悉证券投资运作，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及三年以上证券业务或五年以上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负责投资基金业务的投资管理部门负责人及以上人员。
　　（四）主要业务人员应熟悉有关的业务规则及业务操作程序，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及两年以上证券业务或三年以上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并持有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主要业务人员是指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的主管人员及主要操作人员。
　　（五）中国保监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保险公司应将资金运用决策、运作、监控等机构设置、职能、公司基本内部制度、业务流程等向中国保监会报备。
　　保险公司应将投资基金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的名单及其简历向中国保监会报备。 
　　 

第三章 风险控制和监督管理
　　 

　　第八条 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比例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各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余额按成本价格计算不得超过本公司上月末总资产的15%；
　　（二）保险公司投资于单一基金的余额按成本价格计算，不得超过上月末总资产的3%；
　　（三）保险公司投资于单一封闭式基金的份额，不得超过该基金份额的10%；
　　第九条 保险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超过规定的比例投资基金。
　　第十条 保险公司经批准开办的投资连结保险可以设立投资基金比例为100%的投资账户，万能寿险可以设立投资基金比例最高为80%的投资账户。投资账户的设立、合并、撤消、变更应符合我会的有关规定。
　　分红保险或其他独立核算的保险产品，投资基金的比例不得超过本产品上月末资产的15%。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业务应当由总公司统一进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得买卖基金。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业务必须保证基金交易、资金调拨、会计核算及内部稽核岗位的相互独立。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使用证券交易账户应当遵守《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开设的所有证券交易账户及资金账户须在事后15个工作日内报告我会。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从事投资基金的业务，可按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办特别席位；也可在具有证券委托代理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的席位上进行委托代理交易。
　　第十五条　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应是注册资本在10亿元人民币（含）以上，在证券经纪业务中信誉良好、管理规范的证券经营机构。
　　第十六条保险公司投资基金业务的原始凭证以及有关业务文件、资料、账册、报表和其他必要的材料至少妥善保存十五年。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月向中国保监会上报投资基金的明细表。月报表须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上报，年报表须于次年一月底之前上报。投资基金明细表须加盖公司公章，投资部与财会部应保证报表数据真实、完整、一致。在中国保监会认为必要时，可随时要求个别公司提供任何与投资基金有关的报表及材料。
　　第十八条　中国保监会有权对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的比例和方向进行稽核审查，也可以不定期进行专项稽核。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违反本办法者，中国保监会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公司本办法视同总公司。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修订。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